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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

让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转让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

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

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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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2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且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1翠微 01（以下简称“各

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88895.SH

债券简称 21翠微 01

债券名称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期限 2021年 11月 9日至 2026年 11月 9日

发行规模（亿元） 人民币 10亿元

债券余额（亿元） 人民币 10亿元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4.0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不适用

起息日 2021年 11月 9日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日
2022年至 2026年间每年的 11月 9日为上一

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担保方式 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主体/债项评级 主体评级 AA/债项评级 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报告期跟踪主体评级 AA/债项评级 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

挂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需进行临时信息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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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2 年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销售食品、医疗器械（限Ⅱ、Ⅲ类以《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许可证》批准项目为准）；零售国内版音像制品;餐饮服务;出租商业用房、

出租办公用房;销售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床上用品、钟表、眼镜、

箱、包、婴儿用品、文化体育用品、体育器材、厨房用具、卫生间用具、日用杂

货、化妆品、卫生用品、家具、照明灯具、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广播电视设备、小饰品、礼品、工艺品、首饰、

黄金制品、玩具、游艺用品、室内游艺器材、乐器、照相通讯器材、净水器具、

打印机、打印纸、硒鼓、墨盒、色带、墨粉、电动助力车、儿童车床用品；修理

钟表；修鞋；服装加工；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验光配镜服务；以下项目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制售中餐（含冷荤凉菜）、饮料、酒；零售图书；销售民用航空

器；摄影扩印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市场主体依法目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2022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396,747.70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290,310.51

万元。2022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3,961.59万元，实现净利润-44,286.08万

元。2020年，发行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科融通”）98.2975%股权，实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新增第三

方支付业务。根据发行人公告，海科融通在收单业务中存在部分标准类商户交易

使用优惠类商户交易费率上送清算网络的情形，海科融通需按照相关协议分批次

将涉及资金退还至待处理账户。同时，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大华核

字[2023]0012079号），海科融通 98.2975%股权发生减值 28,113.08万元。

（二）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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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267,921.83 318,540.01 -15.89%

非流动资产合计 531,011.31 458,206.86 15.89%

资产总计 798,933.14 776,746.87 2.86%

流动负债合计 254,739.86 203,288.80 25.31%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1,017.94 180,830.66 11.16%

负债合计 455,757.80 384,119.46 18.6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3,175.33 392,627.40 -12.60%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40,840.92 389,762.35 -12.55%

营业收入 396,647.70 349,733.02 13.41%

营业利润 3,961.59 18,036.23 -78.04%

利润总额 -47,134.44 17,897.25 -363.36%

净利润 -44,286.08 16,781.42 -363.90%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3,909.49 16,531.56 -365.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473.50 32,250.16 -24.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722.87 -34,410.39 -45.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705.52 6,427.72 -562.1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3,954.99 4,265.16 -661.64%

EBITDA利息 -0.30 9.88 -103.04%

资产负债率 57.05% 49.45% 7.60%

流动比率 1.05 1.57 -0.52

速动比率 0.98 1.45 -0.47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所

示：

表：21 翠微 0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88895.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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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21翠微 01

发行金额：人民币 10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

将 7.00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3.00亿元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根据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和

实际发行规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公司债

务结构调整计划及其他资金使用需求等情

况，发行人未来可能调整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补充流动资金等的具体金额或调整具体的有

息债务明细。

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后的募集资金为

9.94 亿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使用募集

资金共计 9.94亿元，其中偿还有息债务 7亿

元，补充流动资金 2.94亿元，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 615,792.03 元，均为募集资金产生的

利息收入。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行专项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

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的偿债资金来源为日常经营和间接融资。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0年度、2021年度和 2022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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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409,292.35万元、349,733.02万元和 396,647.70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20,146.14

万元、16,781.42万元和-44,286.08万元。2020年度、2021年度和 2022年度，发

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515.14 万元、32,250.16 万元和

24,473.50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将为偿付各期债券本息

提供一定保障。

（二）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在各家银

行获得的综合授信总额为 17.00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为 2.40亿元，未使用

授信额度为 14.60亿元，未使用授信余额占授信总额的 85.88%。如果由于意外情

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借自身

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各期债券还

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

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88895.SH 21翠微 01 是

无条件的、不

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

担保

北京市海淀

区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

司

2020年 10月
27 日，海淀

国资中心为

本期债券出

具了担保函，

并与公司签

订了担保协

议。担保范围

包括本期债

券的本金及

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及其

他应付的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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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1、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本次债券制定了《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本次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

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次债券本息及时足额

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2、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次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

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

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

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3、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

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本期债券每年的利息偿付日之前和/或本

金兑付日之前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公司将组建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

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4、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

付，并进行专项管理。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

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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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

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

障投资者的利益。

5、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

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发行人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

息披露。

6、发行人对于违约解决措施及承诺

发行人承诺将保证按照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还本付息安排向债

券持有人支付本期债券利息及兑付本期债券本金。若本公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

的本金和/或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据《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向本公司和/或担保人进行追索，包括采取加速清偿

或其他可行的救济措施。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

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本公司进行追索，并追究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

约责任。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设立

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88895.SH 21翠微 01
按年付息，到期

一次还本

2022 年 至

2026 年 间

2021 年 11
月 9 日 至

2026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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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每年的 11
月 9日为上

一 计 息 年

度 的 付 息

日

2026 年 11
月 9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88895.SH 21翠微 01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按时完成

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三）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正常，无特殊情况。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需进行临时信息披露的重大事项。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采

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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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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